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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

編號  110400L4 

應用範圍 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，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，並制定相關

安全指引 

級別  4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

 認識療程的一般限制及禁忌 

o 皮膚敏感：過多能量和刺激會引致皮膚發炎反應加劇，令敏感情況更加嚴重 

o 皮膚感染：例如：病毒，細菌或真菌，超聲波有機會誘發和散播感染 

o 暗瘡或痤瘡：使發炎情況更加嚴重，或令皮膚受損程度加劇 

o 免疫系統缺陷和失調病症：有機會加重併發症的嚴重程度，例如：傷口感染 

o 紅斑狼瘡或其他結締組織病：有機會誘發或加深病況嚴重程度 

o 孕婦：有可能影響懷孕，例如：痛楚引致子宮收縮等等 

o 母乳喂哺期：因為會用到各種的物料，有機會分泌於乳汁內 

 

2.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正常臨床表現和併發症 

 認知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正常臨床表現，包括：皮膚發紅，腫脹和疼痛 

 認知嚴重相關的併發症，包括：皮膚燒傷，脂肪萎縮，血管和神經損傷 

 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，並能向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

顧客現況 

 

3. 認識（及遵守）療程相關法規 

 認識療程的相關法規，包括：《電氣產品(安全)規例》 

 評估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風險及制訂安全措施指引 

o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風險，如：燒傷皮膚(或產生炎後色素沉澱)

，燒傷神經線或燒傷眼球組織 

o 能夠認識及正確執行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安全措施，包括：操作員、客人及環境安

全之配備 

o 瞭解儀器供應商或監管機構有關使用、維修及保養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之相關指

引 

o 瞭解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，例如： 所需之保險及法律責任 

o 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，制訂使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時有關操作員

、客人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限制及禁忌； 

 瞭解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後正常臨床表現、非適應症及療程併發症； 

 依照相關法規制訂使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有關操作員、客人及環境之安全指引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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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瞭解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後的一些不良反應，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

及治療的情況，並能向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。 

備註 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，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: 

 106898L1 「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」 

 BEZZCN109A 「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」 

 BEZZCN210A 「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」 

 110394L3 「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」 

 110398L3 「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礎知識」 

 110390L3 「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」 

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。 
 

  


